附件
汉中三堰保护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加强汉中三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传承、管理和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陕西省水利遗产认定管理办法(试行)》《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条例适用于汉中三堰的保护、管理、利用、传承及相关活动。涉及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执行国家和陕西省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条例所称汉中三堰，是指汉台区山河堰、城固县五门堰、杨填堰及其附属设施、相关文化遗存。
第三条【基本原则】汉中三堰保护管理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原则，统筹水利功能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持灌溉工程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第四条【政府职责】汉中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汉中三堰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跨区域、跨部门重大问题，督促相关县（区）落实保护责任。

汉台区、城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汉中三堰保护管理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保护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将汉中三堰保护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明确专门保护管理机构，统筹负责汉中三堰遗产的日常巡查、维护修缮、安全监测、文化研究、宣传展示等，并接受水利、文物等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
汉中三堰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承担属地日常管护职责，配合专门管理机构开展巡查排查、宣传引导，劝阻制止违法行为，协助执法调查。

汉台区、城固县人民政府水利部门负责指导汉中三堰水利设施日常维护、水旱灾害防御、灌溉用水调配；文物部门负责依法对汉中三堰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发展和改革、财政、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公安、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汉中三堰保护管理相关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第五条【基层治理】汉中三堰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开展宣传、巡护、信息上报和矛盾化解工作，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本条例。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汉中三堰的义务，有权劝阻、举报破坏汉中三堰及其附属设施、文化遗存和生态环境的行为。对在汉中三堰保护、管理、传承和利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保护范围与保护对象

第六条【保护对象与保护范围】汉中三堰的保护范围包括堰体本体、附属设施、文化遗存，具体界定如下：
（一）堰体本体：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的拦水坝、引水渠、分水闸、涵洞、护岸等全部水利设施；
（二）附属设施：与汉中三堰配套的管理用房、碑刻、古桥、取水口、量水堰、古道等相关设施；
（三）文化遗存：汉中三堰不可移动文物、与其相关的可移动文物及治水技艺、民俗、民间传说等；
（四）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1.山河堰。保护范围为：红旗小学西侧堰头遗址及青石砌筑之堰渠30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至褒惠渠东岸20米处菜地，南至200米处汉中地质化工厂，西至褒惠渠西岸村民养鱼池，北至红旗小学以北300米处褒河橡皮坝。
2.五门堰。保护范围为：东至原城许公路，西至大佛殿后农田，南至原堰，北至堰坝上300米内。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至东河堤，西至大佛殿后200米、至城许公路边，南至湃水口，北至堰坝尾后500米。
3.杨填堰。保护范围为：以堰坝为中心，向东600米至进水闸，向南500米至河滩，向西200米至堰头沙滩，向北50米至河滩。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向东外延100米，向南外延50米，向西外延50米，向北外延20米。
第七条【标识设置】相关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汉中三堰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显著位置设置统一的保护标识、界桩和警示标志，明确保护范围、责任单位和禁止行为，并定期维护更新，确保清晰可辨。

第三章 保护利用与历史文化传承
第八条 【规划编制】汉台区、城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汉中三堰保护专项规划，依法报经批准后实施。

【开发利用】汉中三堰的开发、建设和利用应当符合汉中三堰保护专项规划，由汉台区、城固县人民政府统筹安排，有序实施。

第十条【建设要求】在汉中三堰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的工程建设活动，应当避开汉中三堰文物本体及其保护范围，不得破坏原有历史风貌和安全环境。汉中三堰维护修缮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符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水利工程安全要求，并按照程序报请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管理制度】汉中三堰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以下管理制度：
（一）日常巡查制度：明确范围、频次和责任，常态化巡查并建立台账，及时处置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
（二）维护修缮制度：制定年度计划，加强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三）生态保护制度：做好周边生态修复、植被养护，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水源水质；
（四）文化遗存保护制度：加强文化遗存保护监督检查，对相关文化遗存进行调查、登记、建档；
（五）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责任制，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做好应急处置；
（六）用水管理制度：规范灌溉用水管理，科学调配水资源，协调解决用水矛盾。
第十二条 【文化遗存保护】强化汉中三堰文化遗存保护，重点做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归档工作；对濒临损毁的遗存，及时开展抢救性保护，明确责任和措施；禁止非法收集、买卖、转让汉中三堰相关文化遗存。

第十三条 【文化挖掘与档案管理】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汉中三堰保护管理专门机构应当组织挖掘、整理汉中三堰历史沿革、治水技艺及相关的民俗、民间传说等核心内涵，推进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打造特色水文化品牌，建立完善历史文化档案，实行信息化管理，妥善保管、方便查阅。

第十四条【文化传承】鼓励传承汉中三堰治水技艺、民俗、民间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展技艺传授、展示交流等活动，培养非遗传承人才。

鼓励举办文化展览、学术研讨等活动，创作相关文艺作品，发展文化研学、生态旅游产业，宣传汉中三堰历史文化和保护成果。

将汉中三堰文化纳入中小学研学内容，开展宣传教育，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第十五条【审批事项】在汉中三堰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从事下列行为，应当报请相关部门审批，涉及文物保护的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涉及多个部门的履行并联审批程序：
修缮、改建、扩建堰体、附属设施和文化遗存；

（二）截流、引水或者改变灌溉用水方式；
（三）开展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工程作业；
（四）举办大型文旅、体育、商业促销等活动；
（五）设置广告标志、商业摊点、游乐设施等；
（六）开展考古勘探、发掘等作业；
（七）占用汉中三堰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土地、水域从事工程建设或相关活动；
（八）其他依法依规需要批准的行为。

第四章 禁止行为与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禁止行为及处罚】禁止在汉中三堰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从事下列行为，违反本条规定的，由文物、水利、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给予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文物保护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二）未经文物部门同意，在汉中三堰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未依法落实文物保护措施或未开展考古调查、勘探的；

（三）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

（四）擅自在原址重建已经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擅自从事文物修缮、迁移、重建；

（五）擅自堵塞、占用渠道、改变渠道走向、截流引水，影响灌溉和行洪安全；
（六）在堰体、渠道上擅自开挖、取土、打桩、搭建构筑物，堆放杂物、垃圾，或非法采石、采砂、取土，破坏周边生态和地质地貌；
（七）倾倒垃圾、污水，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水源水质；
（八）在汉中三堰设施、文化遗存上涂写、刻画，或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
（九）擅自移动、损毁、涂改保护标识、界桩和监测设施；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损害汉中三堰水利功能、文化遗存和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十七条【渎职处罚】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汉中三堰保护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施行日期】本条例自202X年X月X日起施行。
